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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
 

102 年 8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 
一、101 年度台聲字第 1367 號 

1. 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，雖移轉於第三人，於訴訟無影響，民事訴訟法第

254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。 

2. 故在訴訟繫屬中，訴訟當事人雖讓與其實體法上之權利，惟為求訴訟程序之安定，以避

免增加法院之負擔，並使讓與之對造能保有原訴訟遂行之成果，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

原則，該讓與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，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義實施訴訟行為，此乃屬於

法定訴訟擔當之一種。 

3. 至受移轉訴訟標的法律關係之第三人如經兩造同意，固得依同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，聲請

代當事人承當訴訟；或在僅他造不同意其承當訴訟之情形下，依同條第 2 項規定，聲請

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，惟均須以其所受讓權利之當事人將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全

部移轉於第三人，始有其適用。 

4. 倘讓與之當事人所移轉者僅為權利之一部，該當事人既仍具實施訴訟行為之資格而未脫

離訴訟程序，則該受移轉權利一部之第三人應祇成為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人而已，充其

量僅屬是否可向法院聲請訴訟參加之問題（民事訴訟法第 58 條、第 59 條參照），自不得

據以聲請承當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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